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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学员作品

展暨结业典礼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行 

 

    5 月 15 日上午，在国家图书馆北 415 室举行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二期全

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学员作品展暨结业典礼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詹福瑞、

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陈力、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出席了

典礼仪式。仪式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主持。国家保护中心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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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专家首先参观了修复班学员的成果展，并和部分学员亲切交谈。他们对经过三

个月集训的学员成果表示满意，并希望各位学员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更上一层

楼。 

 

典礼上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詹福瑞作了重要讲话。他首先肯定了本期培

训班的积极效果，并对本期培训班的成功举行和各位学员的顺利结业表示由衷地

祝贺。他简要地总结了前两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的基本情况，再次强调了

古籍修复人员的历史使命，并对我国的古籍修复工作与古籍保护事业做了展望。

詹福瑞指出，古籍保护工作任道重远，这是一项长期的、艰巨的、功在千秋的工

作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，加强古

籍修复工作和基础实验研究工作，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。这就要求

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，实现人才观念和工作模式的全面转

变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经过一年的工作实践和调查研究，现已形成全方位、多层

面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计划，努力实现培养规模宏大、结构合理、素质较高

的古籍修复人才大军和领军人的战略目标。詹福瑞寄语各位学员要用自己的行动

来迎接中华古籍保护的春天， 要在古籍修复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华文化

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



 
 

3 
 

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也做了精彩的演讲。李先生指出，

本期培训班从 2 月 26 日至 5月 15 日，历时 12 周。按照文化部的部署，国家古

籍保护中心对本期培训班的课程进行了精心设计，各位授课老师敬业指教，各位

学员刻苦学习，成果不菲。来自全国各系统 32 个收藏单位的 35 位学员（其中博

士 1名，硕士 3名）在培训期间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考核合格。李先生指出，

培训班学习虽然告一段落，但是要将学习成果继续巩固下去、贯彻下去，使培训

班学习成为对每一位学员终身受益的一种经历。作为要求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

要参与者，所有学员都肩负着历史的使命，将所学理论知识与自己今后的工作实

践紧密结合，是一个长期的任务。 

古籍修复专家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研究馆员杜伟生代表培训班教

师发言，他认为此期培训班学员学历层次高，学习热情饱满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

间里，刻苦钻研、努力学习，很多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古籍修复的基本技能。他殷

切希望这批学员今后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，成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执行

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李婷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楼朋林代表学员报告了他们

在国家图书馆学习经历。他们感谢国家图书馆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他们的关心

和帮助。通过培训，他们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他们表示，

在三个月的时间里，老师们不仅讲授了古籍保护的相关知识，传授了古籍修复的

技术手法，还让所有学员切实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职业习惯。通过培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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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古籍工作人员不能局限于专业本身、个人技能，对于

古籍工作，尤其是古籍修复综合素质十分必要。修复对操作者的要求极高，既要

熟悉不同时代书籍形制和版本，又要了解各朝代用纸及装帧风格等等，甚至还需

涉及到色彩学、物理学、化学等各方面的知识。他们表示，回各自单位后会更加

努力学习，争取成为古籍修复的专家能手，为古籍保护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

    典礼上，各位学员从与会的领导手中接过了结业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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